








制機制，包括但不限於由投資者自主聘請香港專業人士和企

業，積極推動前海制度創新與國際接軌。

第十二條本意向書簽署後，雙方將就其體合作方式、

合作條件、工作計劃等事項進一 步協商。

第十三條本意向書自安全訂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五年。

第十四條本意向書一式兩份，雙方各執一份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

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

合作區管理局局長

張備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

發展局局長

陳茂波

二O 一三年九月十六日於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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